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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投诉处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股指期货投资者的特点，加强公司与客户间的问题反馈，防范由于工作疏失或服务不到位可能造成的风险问题，及时吸取客户意见并解决，提升客户满意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客户投诉事项由市场研究与开发部负责处理,由市场研究与开发部的负责人接受客户投诉并进行存档.

第三条 对客户反馈及投诉的问题要留痕。客户来电后立即协调相关部门处理，并在事后追踪落实进程及结果，以确保投资者所反馈和投诉问题及时得到处理。

第四条 客户反馈或投诉时，接受投诉时，要告之在一定期限内回复问题的处理进程。

第五条 做好客户反馈及投诉记录的汇总工作，每月定期对投诉问题进行回顾及分析，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以利于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、改善服务质量。

第六条 投诉处理制度是投资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业务负责人作为营业部属地风险责任第一人，必须认真做好客户服务的落实、自查和督导工作。 

第二章 投诉处理操作流程
第七条 客户投诉时，公司将通过客户反馈问题处理单进行存档、分析问题并报送分管领导批复、相关部门处理、将解决的结果回复客户。

1、客户反馈或投诉时，必须填写客户反馈问题处理单。

2、通过客户反馈问题处理单呈报各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处理。

3、将解决进程、结果回复客户。
第三章 客户投诉途径
第八条 客户可通过电话、电子邮箱和信箱形式，反馈问题。

1、电话：0591-88013378
2、电子邮箱：yfb@jinyouqh.com
3、信箱：公司各营业部场所内。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
主题词：期货 客户投诉 处理 制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送：各营业部、各部门

抄  报：厦门证监局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
抄  送：公司领导、存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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